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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去上“私教”，还有一个问题是家长们普遍

关心的：一旦学生发生意外伤害，责任该如何确定？

陆盛律师表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条，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

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28条，损害是

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

此，具体责任如何确定，要看具体侵害原因，以及行

为人（家教）本身是否具有过错而决定的。”

举个例子，“如果授课人在给学生培训过程中，

因教学而忘记厨房里烧着的菜，引发火灾，进而导

致孩子受伤的。那么，授课人就要为自己的过错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陆盛律师说，如果是隔壁人家

起火，授课人自己没有过错，且及时采取了保护措

施，比如使用家中配备的灭火器、拨打了119报警电

话、及时带领孩子逃生等，那么，主要责任应由肇事

的第三方进行承担。

对诸如家教的接送学等其他“增值”服务，大家

也应多留个心眼。“对于如何认定授课人与监护人

的职责范围，则还需要根据合同具体内容进行

确认，即双方对于培训过程中是否包含接送服

务、接送服务的范围等等。否则，作为孩子的监

护人，如果出现举证不能的情况，仍将承担相应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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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盛律师

针对教辅培训业的“史上最严治理”真的来了！

今年2月，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等四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有安全隐

患、无证无照、组织竞赛、超纲教学”等突出问题展开专项治

理。有消息称，此次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力度堪称“史上最严”。

事实上，近年来，家教乱象问题也多次被媒体曝光。其

中，培训收费、教师资质、侵害维权等问题，一直是家长们所关

心的焦点，“课外补习的烦恼，究竟何时休？”

本期“法治微沙龙”特别邀请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陆

盛，围绕校外辅导培训话题上了一堂“微课”，教大家如何避免

入“坑”，依法维权。

在职中小学教师
能参与有偿补课吗？

一说到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多家长就

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请在校名师或任课教师为

孩子进行课外辅导，甚至宁愿花钱。不过，问

题来了，在职教师能自己开办收费性质的“补

习班”吗？

“在职教师是不允许参与任何形式的有偿

补课，这一点很明确。”陆盛律师说，在《中小学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

行为处理办法》中就明确指出，禁止教师触碰有

偿补课行为的师德红线。

此外，2015年，教育部专门下发《严禁中小

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

知，并列举了六种严禁进行有偿补课的行为。

“其中，除了禁止在职中小学教师参与到有偿

补课之外，还禁止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

介绍生源或者推荐、诱导学生参与校内外有偿

补课。”

“对违反者追究纪律处分，并追究学校领导

责任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陆盛律师说，有

些违反者甚至因此丢了教师的工作——

2005年9月，28岁的王老师（化名）入职广

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一小学任职英语教师。双方

签订《聘用合同》，最后一次续约期限为2013年

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聘用合同》中约

定，教师安排课后进行有偿家教谋取私利的，属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学校可解除合同。

2014年，校方以王老师在校外对学生进行

有偿补课为由，向王老师发出了《解除聘用合同

证明书》。王老师向当地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

申请，要求进行经济补偿，但被驳回。随后，王

老师将校方告上法庭。

顺德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对王老师在

校外为学生有偿补课的事实予以确认。校方根

据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约定及合同法的规定

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无需向原告

支付经济补偿金。

据《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

查报告》统计，我国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市场规模

超过了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相当

于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参与过校外培训。事实上，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家里办起了“私教”，招揽生

源，提供辅导服务。这样做，真的合法吗？

陆盛律师说，要分析这个问题，就得先来看一

看成立教育培训机构的相关要求。

“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无论是非营利

性还是营利性民办学校，都应当取得教育部门审批

的《办学许可证》，并经过相应证照登记之后，才能

开展教育培训业务。”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开展学前

和文化课程教育的相关机构，也须通过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前置审批，同时其任职教师还

应获得相应资质。

“私自开设补习班是否违规要视情况而定。”陆

盛律师认为，如果退休教师或者有教学经验的人在

家教学，并且是个别的、不经常性的，也不是以此

为业的，这属于是“学生”和“教师”就某一事项

建立的委托合同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只

要双方达成一致，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大规模

公开招生或开班授课，就必须符合前述中有关

教育培训机构的要求，才能进行。对于无证照经

营和非法办学的行为，由工商部门和教育部门联合

查处。”

另外，陆盛律师还提醒说，“私教”不能代替义

务教育。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

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送其入学接受并

完成义务教育。我国义务教育的年限为9年，如果

说在这9年内无正当理由擅自让孩子离开学校，在

“私教”处或自己家中接受全日制教育，都是与义务

教育法相抵触的违法行为。

另一个被大家广泛吐槽的话题就是，“课外辅

导班收费太贵了！”那么，课外辅导有没有收费标

准，又该如何收取？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私教’是一种民事的委

托关系。”陆盛律师说，其收费标准应该是根据教学

的难易程度、课时长短以及授课效果等情况，双方

协商而定，“这笔钱相当于是对对方付出劳动的一

种报酬，一般遵循民事活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但

是，若‘私教’的行为违反有关规定，涉嫌非法经营

了，那么工商部门就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查处。”

那么，作为正规的教育机构，收费能否“任性”

呢？“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学校收取费用的项

目和标准根据办学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向

社会公示，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陆盛律师

说，这里面需要区分为两类：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

费标准，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

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由学

校自主决定。

但即便是这样，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和

项目也应做到公开透明。根据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工商总局印发的《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

管理实施细则》第28条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按学

期或者学年收费，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当向社会公示

30天后执行。不得在公示的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

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学生摊派费用或者强行

集资。

“无论对方是教育机构还是个人，我们都要记

得签订书面合同，并就收费标准、培训课时和内容、

违约责任等进行明确的约定。一旦发生纠纷，我们

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陆盛律师说。

教辅培训业教辅培训业““史上最严治理史上最严治理””来了来了————

有关孩子补课的法律问题有关孩子补课的法律问题，，你也该学一学你也该学一学！！

孩子补课发生意外伤害谁来担责？

收费多少谁说了算？

私人能在家办“私教”吗？

本报记者 陈普阳


